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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PV_c47_80604.htm （一）合同法律制度概述 1、合同的概

念和特征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具有以下特

征：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双方的法律行为；是当事人的意思

表示一致；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合同是当事人

的合法行为。 2、合同法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了解合同法的概

念和有关的法律法规： 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1999年3月15日 ，九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法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

共二十三章四百二十八条，于1999年 10月1日起施行。 注意

：除了婚姻、收养、监护等协议外，合同法适用所述15类合

同在内的一切合同。 3、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包括5项基本原则

：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

重社会公德的原则。 （二）合同的订立 1、合同订立的形式 

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

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

书、信件和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地表示所载内容的形式。 2

、合同的内容 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姓名和住

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的限期，地点和

方式；违约的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 注意：价款和报酬的

支付，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必须使用人民币；价款和



报酬的结算除国家规定使用现金外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帐或

票据结算。 解决合同争议有4种方法：和解、调解、仲裁和

诉讼。 3、合同订立的方式 （1）要约 要约的概念：希望和他

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符合下列规定：一是内

容具体确定；二是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意思表

示约束。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的生效：要约到达是要约生效。 要约的撤回和撤销：要

约可以撤回、撤销。但是有下列情形的不得撤销：一是要约

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是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

作了准备。 要约的失效：有下列情形的，要约失效：一是拒

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是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是

承诺期限已满，受要约人未做出承诺；四是受要约人多要约

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变更。 重点掌握要约的撤回和撤消以及要

约的失效。 （2）承诺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

交易习惯或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承诺的

期限：应当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没有规定期限

的，依照下列规定：要约以对话方式做出的，应当即时做出

承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要约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

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承诺的生效：承诺通知到达要

约人时生效。 承诺的撤回：可以撤回。 新要约：以下两种情

况导致新要约：一是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除要

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外，为新要约；二是承诺

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

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重点掌握导致新要约发生的两种

情况。 ４、合同的成立 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重点掌握以下所列的６

种情况。 （1）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

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是合同成立； （2）当事人采用信件、

数据文件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

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3）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

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位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按照其约定。 （4）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

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

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6）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

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

受的，该合同成立。 ５、合同的格式条款 格式条款具有合同

法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的，或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

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

效。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采

用非格式条款。 6、缔约过失责任：当事人因有过错而违反

缔约过程中的先合同义务，使另一方遭受损失时，应依法承

担的法律责任。 缔约过失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相比，具有

以下特征：一是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即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

二是缔约过失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受损害一方的信赖利

益损失；三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方式只有赔偿损失一种。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有如下情况，给对



方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一是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

行磋商；二是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情况；三是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掌握缔约过失

责任的特征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